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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东路 17 号“12·10”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12 月 10 日 22 时 40 分左右，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

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3号学生公寓14号电梯井内

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。北京龙源高后后勤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北京龙源公司）中控员苏*在对学生公寓内重点设备机房进

行安全巡查过程中，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（专用三角钥匙）打

开14层14号电梯层门后，不慎沿电梯井道坠落至电梯井底部（负

2 层），坠落高度约 45 米。当日值班人员发现苏*不见后，经寻

找于次日 3 时 40 分左右发现苏*倒卧在电梯井底部，立即拨打了

120 急救电话、119 救援电话并报警。119 救援人员将苏*从电梯

井底部救出后，经 120 急救人员现场确认苏*已死亡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，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海淀分局、区总

工会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，

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和海淀检察院参加，同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在学院路街道配合下，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

视频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

济损失，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，提出

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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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清华东路 17 号“12·10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

起因从业人员违规操作、现场安全监管缺失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合同签订情况

2024 年 1 月 29 日，北京龙源公司使用母公司名义辽宁龙源

高校后勤管理有限公司
[1]
与中国农业大学签订了中国农业大学

东校区 3 号学生公寓物业服务合同，合同约定由乙方为中国农业

大学东校区 3 号学生公寓提供服务事项，服务内容为学生公寓日

常管理服务，包括文化公寓服务育人建设、楼宇值班管理、卫生

保洁服务、楼内消防监控联动设备的运行与管理等，服务期限为

1年（2024 年 2月 1日-2025年 1月 31日），年度服务费约 194.05

万元。合同签订完成后，该物业服务项目的实际经营管理方仍为

北京龙源公司。

（二）3 号公寓基本情况

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3 号学生公寓于 2004 年 10 月竣工，共

计 17 层，地上 15 层，地下 2 层，总建筑面积为 28602 平方米。

公寓内入住人员为本科生、研究生及辅导员，现入住学生人数约

为 4400 人，住宿在 2-15 层，每层学生宿舍 64 间，服务间 1 间；

公共区域保洁面积为 11000 平方米；楼内设有 14 部电梯（12 部

客梯、2 部消防梯），日常有西、南两个出口。中控室位于公寓

[1] 北京龙源公司的母公司为辽宁龙源高校后勤管理有限公司。2021 年 9 月 30 日，辽宁龙源高校后勤管理有限

公司对旗下子公司北京龙源公司进行业务及权利的长期授权，授权其在华北区域公司地区，独立开展业务经营活

动，包括但不限于高校后勤项目的运营、管理、采购、项目接洽与开发、合同签订与管理、院校款项结算等所有

相关业务活动。权限界定为允许其在授权范围内合法使用母公司品牌及相关标识，进行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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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层南侧走廊紧邻南出口处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.项目采购单位：中国农业大学为国家事业单位，法定代表

人孙**，住所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*路*号，开办资金 62698 万

元。

2.项目服务单位：北京龙源公司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

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法定代表人杨**，住所在北京市海淀区高

梁桥斜街*号*区*号科教楼*层*室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。经营范

围：单位后勤管理服务；物业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等。

（四）现场勘验情况

事故地点位于海淀区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3 号学生公寓 14

号电梯井内。3 号学生公寓楼层分布为地上 15 层，地下 2 层。

事发时涉事 14 号电梯轿厢停留在第 15 层，层门外电梯楼层显示

器均显示为数字“15”。电梯轿厢内的控制板运行模式被人工设

置为 ATT 手动模式，即轿厢保持停留在 15 层，轿厢门和 15 层层

门均为开启状态。苏*坠井后，井底缓冲器开关受损致使轿厢门

和 15 层层门均关闭。苏*躺卧在负 2 层的电梯井底部，井内地面

有大量血渍，其携带的电梯层门外开钥匙和随身物品也均散落在

地面。

经查，14 号电梯属于消防电梯
[2]
，日常处于关闭（切断电源）

状态，一般情况下供仅消防应急使用。事发当天系苏*使用电梯

运行锁梯钥匙接通位于 1 层楼层显示器处的电源后，电梯进入通

[2] 14 号电梯在特种设备使用登记中为乘客电梯，但该电梯在性能特点上具备一定的消防电梯功能。中国农业大

学为落实公寓消防安全管理，将该电梯参照消防电梯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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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运行状态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2 月 10 日 20 时许，北京龙源公司中控员苏*、申

**两人到 3 号学生公寓 1 层中控室接班。22 时 30 分左右，苏*

领取了由中控室保管的一串钥匙（包括电梯运行锁梯钥匙、层门

外开钥匙等）后，开始对楼内重点区域、部位和设备机房进行安

全巡查工作。

根据监控视频显示：

22 时 31 分 32 秒，苏*在公寓 1 层 14 号电梯厅，用电梯运

行锁梯钥匙开启 14 号电梯电源后，电梯进入运行状态，苏*随即

进入电梯轿厢内。

22 时 31 分 57 秒-34 分 24 秒，苏*乘坐 14 号电梯先后对 B2、

B1 楼层的重点设备机房等部位进行巡查。

22 时 36 分 22 秒，苏*乘坐 14 号电梯到达 15 层，离开电梯

时将电梯运行模式设置为 ATT 手动模式。该模式下电梯轿厢将停

留在 15 层，轿厢门和 15 层层门一直保持开启状态，且不会响应

其他楼层的呼梯信号。

22 时 36 分 28 秒-41 分 22 秒，苏*先由南向北步行穿过 15

层走廊，经北楼梯间上行到达楼顶，对消防泵房进行巡查。结束

后苏*沿北楼梯间下行至 14 层，随后通过走廊折返至南侧 14 号

电梯厅，此后监控视频中苏*再未出现。在监控可视范围内，苏*

一直低头玩手机，因此不排除其因分心导致误下 14 层楼，并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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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 14 层当作 15 层。

22 时 43 分 02 秒，停留在 15 层的电梯轿厢发生明显抖动，

轿厢门和层门突然缓慢关闭。

次日凌晨 0 时许，中控员申**通过微信短信多次联系苏*未

收到回复。1 时 16 分，申**再次通过手机电话联系苏*仍未接通，

便到楼内寻找。1 时 40 分，申**将相关情况汇报给项目经理董

**，董**立即赶到现场并查看监控视频进行寻找。3 时 40 分左

右，董**安排电梯维保人员打开负 2 层的 14 号电梯层门，随即

发现苏*倒卧在电梯井底部，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

并报警，119 救援人员将苏*从电梯井底部救出后，经 120 急救

人员现场确认苏*已死亡。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6 万元。

结合监控视频和现场勘验情况，可判定苏*进入 14 层的 14

号电梯厅内，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打开层门（左上方钥匙孔）

后坠入电梯井底部，坠落过程中身体碰撞电梯井道内的设备器

件，并砸坏底部缓冲器开关，造成停留在 15 层的电梯轿厢发生

明显抖动，轿厢门和 15 层层门均缓慢关闭。

经查，北京龙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2 日、10 月 31 日，分

别就中国农业大学制定的《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》等内容，对

公司中控员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苏*培训考核均合格。该

制度中明确规定电梯层门外开钥匙的使用应为受过专门训练并

取得电梯维修、检验等相应资格人员。苏*持有中控员资质证书

（消防设施监控操作四级），但不具备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所

需的电梯维修、检验等相应资格。北京龙源公司默许中控员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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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苏*）临时开启并乘坐 14 号电梯进行日常安全巡查工作，但不

允许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，也从未对苏*进行过电梯层门外开

钥匙使用的培训。电梯层门外开钥匙日常存放在中控室钥匙柜，

和电梯运行锁梯钥匙等 3 把钥匙共同绑在一起，由北京龙源公司

负责保管和对外借用。

（二）人员伤亡情况

死者基本情况：

苏*，身份证号：110***********2217，住址在：北京市延

庆区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情况

北京龙源公司发现人员坠落后，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、

119 和 110 报警电话，并向中国农业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事

故情况，学校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维持现场秩序，组

织相关人员施救，并向区政府相关单位报告事故情况。区政府相

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急响应迅速，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

息流转及时有效，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，救援力量配备充分，

善后工作及时有效，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。

三、事故的原因

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，并查阅了有关

资料，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，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

死亡证明，查明了该事故的原因。

综合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、视频分析等情况，公安机关综合

排除人为故意刑事嫌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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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苏*将 14 号电梯轿厢停放在 15 层，并开启 ATT 手动运行模

式后，在巡查过程中分心，误将 14 层当作 15 层，违规使用电梯

层门外开钥匙打开 14 层层门，造成事故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北京龙源公司作为物业服务项目的管理者，疏于对员工的督

促和管理，未督促苏*严格遵守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的相关规

定；疏于对项目现场的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苏*巡查期间分

心，擅自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打开层门的违规行为，导致事故

发生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

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个人和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提出如

下处理建议：

1.苏*将 14 号电梯轿厢停放在 15 层，并开启 ATT 手动运行

模式后，在巡查过程中分心，误将 14 层当作 15 层，违规使用电

梯层门外开钥匙打开 14 层层门，造成事故，其行为违反了中国

农业大学《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》第 3 条
[3]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
[4]
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苏*

[3] 中国农业大学《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》第 3 条：电梯外开专用层门机械钥匙的使用应为受过专门训练并取

得电梯维修、检验等相应资格人员，层门外开专用钥匙的发放要有专人负责，建立领用登记本，无特种作业操作

证的人员不能领用。
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十七条：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遵守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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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故不再追究

其相关责任。

2.北京龙源公司作为物业服务项目的管理者，疏于对员工的

督促和管理，未督促苏*严格遵守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的相关

规定；疏于对项目现场的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制止苏*巡查期间

分心，擅自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打开层门的违规行为，其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[5]
、第

四十六条第一款
[6]
的规定。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北京龙源公司对

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[7]
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
[8]
的规定，对北京

龙源公司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整改措施及建议

1.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北京龙源公司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，确保人员掌握电梯安全使

用相关知识和技能；依法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中国农业大学

《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》，并制定公司电梯安全使用管理规定，

将电梯层门外开钥匙与其他钥匙分开保管，严格领用手续，确保
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

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

产经营特点，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；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，应当立即处理；不能处理的，应当及

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，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。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

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

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[8] 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）第十四条第（二）项：事故发生单

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二）造成 1人死亡，或者 3人以上 6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300

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，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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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安全；同时加强对项目现场的检查，及时纠正巡查期间人员

分心行为、及时发现并制止从业人员擅自使用电梯层门外开钥匙

打开层门的违规行为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2.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中国农业大学深刻吸

取事故教训，依法加强对校内物业承包单位的管理，督促其严格

落实本校《电梯钥匙管理使用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并将电梯层门

外开钥匙与其他钥匙分开保管，防止从业人员擅自使用电梯层门

外开钥匙打开层门的违规行为再次发生。


	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	（一）合同签订情况
	2024年1月29日，北京龙源公司使用母公司名义辽宁龙源高校后勤管理有限公司[�]与中国农业大学签订
	（二）3号公寓基本情况
	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	（四）现场勘验情况

	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评估情况
	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	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情况

	三、事故的原因
	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	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	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	五、整改措施及建议

